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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树藏族自治州畜禽防疫条例

（２０００年５月８日玉树藏族自治州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六次会议通过　２０００年７月３０日青海省第九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批准）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畜禽防疫工作的管理、预防、控制和扑灭
畜禽疫病，促进养殖业发展，保护人体健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动物防疫法》，结合自治州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凡在自治州境内从事畜禽饲养、经营、屠宰、贮藏、贩

运、防疫、检疫、诊疗、科研及监督管理等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必须
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畜禽，是指家畜家禽以及合法捕获、人工

饲养的其他野生动物。
第四条　自治州、县人民政府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

行政区域内的畜禽防疫工作。州、县畜禽防疫监督机构负责本行
政区域内的畜禽防疫监督工作。畜牧兽医站、兽医卫生检疫站（以
下简称“畜禽防疫检疫机构”）负责实施本行政区域内的畜禽防疫、
检疫工作。乡（镇）畜牧兽医站在县级畜禽防检机构的领导下，组
织实施畜禽防疫、诊疗工作。
各级工商、公安、卫生、环保、交通、财政等部门及驻军（警）部

队协助做好畜禽防疫工作。
第五条　在畜禽防疫工作中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由各级

人民政府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建立健全畜禽防疫监督机构，保证

畜禽防疫工作所需经费。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制定畜禽防疫中
长期规划和年度实施计划，下达畜禽防疫任务，宣传动物防疫法律
法规，组织实施畜禽疫病的预防、检疫、控制、扑灭。
各级畜禽防疫检疫机构实施畜禽疫病的预防、检疫、诊疗、报

告、监测、处理等技术工作；开展畜禽防疫技术咨询、人员培训和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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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推广；实施年度防疫计划，检查防疫质量；供应畜禽防疫药品
及器械。
村民委员会协助乡（镇）人民政府和畜禽防疫检疫机构开展畜

禽防疫检疫工作。
饲养畜禽的单位和农牧户应主动配合有关人员做好畜禽防疫

工作。
第七条　常规性畜禽防疫费用由饲养畜禽的单位和农牧户自

筹，由各县人民政府在不超过国家或省定防疫费标准的原则下确
定收费标准，由乡（镇）人民政府组织人员协助收缴，交乡（镇）畜牧
兽医站管理使用。
畜禽防疫费只能用于购买预防畜禽疫病的疫苗、药品、器械，

支付运费和民间兽医报酬。
畜禽防疫费实行谁筹谁有，分组记帐，定向使用，不得挪用。

乡（镇）畜牧兽医站每年１２月底以前公布各村组统筹费使用情况，
并报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畜牧兽医站备案。州、县经营管理站每
年对各乡（镇）畜禽防疫费使用情况进行专项审计。
第八条　州、县畜禽防疫检疫机构应当加强民间兽医和家庭

防疫员队伍建设。民间兽医农业村每村设１—２名、牧业村设１—
３名，由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推荐，经县畜牧兽医站培训，经
考试合格后方可持证上岗。县、乡（镇）畜牧兽医站对民间兽医实
行定期考核，按工作成绩支付劳动报酬，有权更换不履行职责的民
间兽医。家庭防疫员由乡（镇）畜牧兽医站培训后，在民间兽医的
指导下开展畜禽防疫工作。
第九条　畜禽防疫工作实行预防为主的方针，对严重危害畜

牧业生产和人体健康的畜禽疫病实行计划免疫制度，实施强制免
疫。
重大疫情的控制和扑灭所需费用，由县级以上财政列支，专款

专用。
第十条　县、乡（镇）人民政府应认真组织以户为单位的畜禽

统计工作，作为制定畜禽防疫计划的依据。
第十一条　自治州实行畜禽防疫登记卡制度。畜禽防疫登记

卡由州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统一印制，发放到饲养畜禽的单位
和农牧户。
每次防疫活动，由实施防疫的畜禽防检机构工作人员或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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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医对所防疫的畜种、数量、防疫方式、药物名称、批号、产地、有效
期等内容进行逐一登记，并与畜禽的户主同时签字。
第十二条　自治州、县畜禽防疫检疫机构负责辖区内预防用

生物药品的统一订购，分级供应。
预防用生物药品作为特殊商品，禁止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经

营。
第十三条　畜禽交易市场、农贸市场的经营管理单位，对场地

要进行定期清扫、消毒、对粪便、垫草、污物及时进行无害化处理。
第十四条　发生一、二类疫病或三类疫病呈暴发流行时，经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授权，畜禽防疫检疫机构可以根据需要，对疫区范
围内饲养、经营、运输、加工环节的染病畜禽及其产品进行封锁、无
偿扑杀和无害化处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阻碍和转移。
第十五条　疫病扑灭后，对所发疫病经一个潜伏期以上的监

测，再未出现新的染疫畜禽时，经彻底消毒，由县级以上畜禽防疫
监督机构检查合格后，报请原发布封锁令的人民政府解除封锁令。
第十六条　发生人畜共患疫病时，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和

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及有关单位要及时互相通报疫情，深入疫区开
展防治工作。
第十七条　畜禽防疫检疫机构依照法律规定对畜禽及其产品

实施检疫。
第十八条　依法取得资格证书的动物检疫员具体实施畜禽及

其产品的检疫，并对检疫结果负责。其职责是：
（一）负责本辖区内畜禽及其产品的产地、屠宰、市场、运输环

节的检疫并出具检疫证明；
（二）对进入流通环节的无证、证物不符或检疫证明过期的畜

禽及其产品进行补检、重检并出具证明；
（三）对检疫中发现的染疫畜禽及其产品，有权禁止出售、屠

宰、运输，并提出处理建议；
（四）对违法经营染疫畜禽及其产品的单位和个人给予批评警

告并提出处理建议；
（五）对本条（三）、（四）项中所列行为，应及时报告畜禽防疫监

督机构进行处理。
第十九条　出售、运输畜禽及其产品，必须要有产地检疫证明

或运输检疫证明和车辆消毒证明。无证、证明过期或证物不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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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进行补检，补检合格后方可出售、运输。检出的染病畜禽及其
产品，在畜禽防检机构工作人员的监督下，由货主作防疫消毒和其
他无害化处理；无法作无害化处理的，予以销毁，其损失和处理费
用由货主承担。
第二十条　自治州统一使用农业部印制的检疫检验证明书，

加盖统一刻制的检疫印章；收费统一使用“青海省行政事业单位收
款收据”并加盖畜禽防检机构财务印章，方可生效。畜禽防疫检疫
机构不按上述规定出具证书、使用印章和票据的，货主有权拒付，
并可向当地县级以上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检举。
第二十一条　畜禽产地检疫证、运输检疫证出州境的有效期

为７天，在本州境内为５天；畜禽产品运输检疫证有效期为１０天。
运载工具消毒证明自始发地至目的地当次有效，超过有效期的必
须重新检疫检验，并按规定收取检疫费。
畜禽及其产品运输检疫实行一证到底，一次收费。沿途验证

查物不再收费。
第二十二条　畜禽防疫检疫机构依法进行检疫，按照财政、物

价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收取检疫费用，不得加收其他费用，也不得
重复收费。所收取的费用应用于畜禽防疫工作，不得挪作他用。
第二十三条　州、县畜禽防疫监督机构的职责是：
（一）监督检查动物防疫法律法规的执行情况；
（二）处理违反动物防疫法律法规的行为，决定行政处罚；
（三）鉴定并仲裁畜禽防疫技术争议；
（四）监督检查畜禽疫病预防和疫情扑灭工作；
（五）监测畜禽及其产品的防疫状况；
（六）审核、发放和管理防疫证、章及标志；
（七）审批、验收畜禽防疫工程设施；
（八）其他畜禽防疫监督管理事务。
第二十四条　畜禽防疫监督机构的防疫监督员必须取得省畜

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任职资格证书后方可持证上岗，其职
责是：

（一）对辖区内饲养、生产、经营、屠宰、加工、贮藏、运输畜禽及
其产品的单位和个人实施动物防疫法律、法规的情况进行检查、监
督和指导；

（二）对违反动物防疫法律的行为依法提出批评、警告，作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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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处罚或提请有关行政管理部门作出行政处罚；
（三）对辖区内畜禽防检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执行防疫法律法规

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四）对畜禽检疫员的检疫结果和处理办法实施监督检查，并

对其合法性作出裁决。
第二十五条　畜禽检疫员、畜禽防疫监督员执行监测、监督任

务时，有权进入有关场所，无偿采样、留验、抽检畜禽及其产品，有
权查阅、复制、拍摄、摘录与畜禽防疫有关的运行日志、货物运单、
货票、合同、帐簿、发票及其他有关资料，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
和阻挠。
第二十六条　经当地县或县级以上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批

准，可以开设集体、合伙或个体畜禽诊疗所。
集体、合伙、个体畜禽诊疗所从业人员经专业培训，具备从

事本专业相应的专业技术资格，遵守国家有关动物防疫法律法规
及职业道德，建立健全处方、病历档案、药品购置和使用登记、
疫情报告等制度，接受当地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和畜禽防疫监
督机构的监督管理。
第二十七条　各级畜牧兽医站应开展兽医药品器械的营销业

务，为基层畜禽防疫工作服务。
第二十八条　二人以上的畜禽防疫监督员在执行监督检查任

务时，对违反本条例的行为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
法》的规定当场作出处罚决定，依法给予２０元以下罚款，不当场收
缴事后难以执行的，可以当场收缴罚款。
第二十九条　畜禽防疫检疫机构工作人员和民间兽医玩忽职

守，销售、使用假冒伪劣、过期失效疫苗、药品，不按时发放疫苗、药
品、器械，防疫密度达不到规定标准，疫苗、药品失效或浪费，发生
疫情并造成畜禽大量死亡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给予
行政处分，或撤销民间兽医资格。
第三十条　本条例的具体应用问题，由自治州人民政府负责

解释。
第三十一条　本条例自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１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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